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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工大研究生院〔2022〕5号

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院（学科建设处）关于印发
《浙江工业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
评选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

经研究决定，现将《浙江工业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评选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研究生院（学科建设处）

                            2022年3月14日
浙江工业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评选办法
为贯彻落实《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学位〔2020〕20号）文件精神以及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要求，深化卓越研究生教育改革，提高培养质量，强化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引导和激励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实践中运用知识技术，创造性地解决社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结合学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成果形式

第一条 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分为实践报告类、应用设计类、文艺作品类三种。实践报告类包含调研报告、解决方案、实务案例等。应用设计类主要包括工程设计、产品及设备研发、技术（工艺）研发、规划设计等。文艺作品类主要包括创作与演出曲（剧）目、美术（设计）作品、影视作品、文学创作等。

第二章 成果申报

第二条 下列专业学位研究生可以参加优秀实践成果申报：

1. 在读的专业学位研究生。

2.上一年度专业学位获得者（毕业后一年之内）。

第三条 所申报的成果应满足以下条件：

1.为研究生实习实践期间，在校内导师、校外导师指导下自主完成。

2.知识产权应归属浙江工业大学，相关成果不涉及技术机密和知识产权纠纷。

3.能够体现专业理论在解决社会生产实际问题中的进展和应用，具有较好的实用价值；或在技术上有发明或创新；或获得较高社会评价，产生社会效益。

4.涉密成果在脱密前不得申报。

第四条 申报推荐时需提交以下材料：

1.《浙江工业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申报表》。

2.成果表现形式：实践报告类提供报告书；应用设计类提供产品或技术说明、设计方案等（需附成果简介）；文艺作品提供光盘、图册等（需附成果简介）。

3.相关支撑材料：推广或使用单位证明书，或经济、社会效益评估证明书等相关资料；获奖证书、专利证书、发表论文或直接反映本成果水平的材料等。

第三章评选程序

第五条 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每年评选一次，具体程序如下：
1.个人申报。研究生个人自愿申报，填写《浙江工业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申报表》，并附上成果材料。申报书需校内、校外导师共同签字，交所在学院。

2.学院推荐。各学院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择优推荐并对推荐名单进行公示，无异议后报送研究生院（学科建设处）。

3.学校评审。学校评审坚持客观、公正、公开的原则，组织专家进行评审，最终确定入选名单。

4.结果公布。研究生院对入选成果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发文公布。

5.表彰奖励。由学校统一颁发证书，对成果获得者及指导教师的奖励分别按照《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奖励办法》（浙工大发〔2018〕44号）、《浙江工业大学教学奖励办法（修订）》（浙工大发〔2022〕5号）发放。

第四章其他

第六条 学校从校级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中择优推荐参评省级及以上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奖。

第七条 已获奖的实践成果若存在违反学术规范或弄虚作假现象，经查证属实，予以撤销奖励，并按照学校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八条 各学院（单位）自主申报或推荐参与全国各专业学位教指委等评选的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奖），均应事先在研究生院（学科建设处）进行报备和审核，并及时报送评选结果材料。

第九条 已获评全国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指委、浙江省研究生教育学会等评定的国家级、省级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奖）的，不再参加校级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评选。

第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由研究生院（学科建设处）负责解释。
	研究生院（学科建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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